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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 于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

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,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

属机构,各大企业,各高等院校:

为认真贯彻 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

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»精神,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

振兴战略,促进人口和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,经省政府同意,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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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,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.实行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

度.居民凡在城镇居住或就业的,本人及其近亲属均可自主选择

落户,取消其他前置条件和附加限制.(省公安厅负责)

健全城镇社区 (单位)集体户制度,户口登记在社区 (单

位)集体户且具有家庭成员关系的人员,公安机关可依申请为其

颁发家庭居民户口簿.(省公安厅负责)

二、畅通入乡返乡落户渠道.高校毕业生、退伍军人等城镇

人员入乡返乡就业创业,符合当地人民政府规定落户条件的,可

在原籍或就业创业地落户.拥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等基本生活基

础的进城落户人员回原籍经常居住的,可将户口迁回原籍. (省

公安厅负责)

三、提升人口管理信息化水平.进一步完善山东省人口基础

信息库建设,以公安户籍信息为基础,持续丰富医保养老、义务

教育、卫生健康、婚姻登记、住房保障等社会信息,统一对外提

供共享服务,为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服务党委、政府科学决策提

供数据支撑.深化 “互联网＋政务服务”,加快电子证照、电子

档案建设,创新 “一次办好”服务模式,实施流程再造,推进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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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、居民身份证办理 “无纸化”“免填单”,实现全省 “通迁、通

办”.(省公安厅、省大数据局负责)

四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.突出保基本、保重点,

建立城镇教育、医疗卫生、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

挂钩机制,研究制定按照服务管理常住人口规模、结构、分布等

配置公共资源的实现路径.创新完善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,扩大

应用范围,拓展服务功能,保障居住证持有人享有城镇基本公共

服务和便利,统一纳入城镇服务管理范畴. (省教育厅、省公安

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)

五、保障进城落户农村人口合法权益.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

村人口的土地承包权、宅基地使用权、集体收益分配权.全面完

成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颁证,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

改革,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与户籍登记脱钩.支持、

引导进城落户农民自愿有偿流转相关权益,探索向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退出农户承包权、宅基地资格权、集体资产股权的具体办

法.(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自然资源厅负责)

六、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引导.各级要切实承担起责任,细

化改革方案,抓好政策实施,落实 “人地钱”挂钩机制.公安机

关要发挥好牵头组织、统筹协调作用,其他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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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工,加强协调配合和政策衔接,形成工作合力.要加大宣传解

读,真正让改革政策走到群众身边、走进群众心里,为推进户籍

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.(省政府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

责)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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